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

　　二、政策依据

（一）《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第三百七十八条；
（二）《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2016〕39号）；

（三）《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10年1月27日国务院令第570号）第二十三条；

（四）《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2011年7月22日中国气象局令第21号）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五）《防雷减灾管理办法》（2013年5月31日中国气象局令第24号）第十五条、第十七条；

（六）《云南省气象条例》（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3号）第二十七条；

（七）《云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4号）第二十一条；
（八）《昆明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昆明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号））第二十条。

　　三、受理条件 
（一）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受理条件

1．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必须符合GB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2010修订版）等防雷技术标准、规范。《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规定的三类以上（含三类）防雷建筑物，均应在设计中标注防雷等级，写出防雷设计说明；

　　2．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单位和人员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应资质和资格；

3．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4．雷电防护装置施工图经气象主管机构委托防雷技术服务机构技术评价合格；

5．施工单位应当按经审核批准的雷电防护装置施工图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主动接受市气象局的监督和检查；

6．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审核同意的，不得交付施工。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受理条件

    1．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施工必须符合GB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2010年修订版）、GB/T 21431—2008《建筑物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等防雷技术标准、规范；

    2．雷电防护装置施工单位和施工技术人员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应资质和资格；

　　3．雷电防护装置施工图设计经市气象局审核合格的；

4．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雷电防护装置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并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方可投入使用；
　　5．对雷电防护装置隐蔽部分的检测，建设单位应当在雷电防护装置施工前授权气象主管机构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防雷技术服务机构对雷电防护装置施工进行跟踪检测，跟踪检测各阶段的检测数据和结果，都符合相应的防雷技术标准、规范；

　　6．雷电防护装置竣工后，气象主管机构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防雷技术服务机构出具合格的《雷电防护装置施工质量监督与验收综合检验报告》；

7．建设工程的雷电防护装置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符合要求的不得交付使用。

四、申报材料

（一）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申请材料

    1、《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申报表》原件2份；

2、雷电防护装置施工图设计说明书、施工图设计图纸（总平面、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给排水施工图、电气施工图（含强电和弱电）、设备施工图）、图纸设计所用字体及相关材料。1份。（电子档刻录光盘）

（二）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申请材料

1、《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申请书》原件2份；

2、《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核准意见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五、办理程序

（一）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程序
建设单位持申请材料向综合窗口提出申请——窗口对综合窗口提交材料按要求进行审查，材料齐全并通过审查的，在1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市气象局在承诺时限内委托防雷技术服务机构出具《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技术评价报告》并审批——审查合格核发《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核准意见书》。

审核不合格的发给《雷电防护装置设计修改意见书》，申请人应当按照提出的意见进行设计修改，修改完成后，按照原程序报审。

（二）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程序

建设单位持申请材料向综合窗口提出申请——窗口对综合窗口提交材料按要求进行审查，材料齐全并通过审查的，在1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市气象局在承诺时限内委托防雷检测服务机构出具《雷电防护装置施工质量监督与验收综合检验报告》并审批——审查合格核发《雷电防护装置验收意见书》。

审核不合格的发给《雷电防护装置整改意见书》，申请人应当按照提出的意见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按照原程序报审。

　　六、主管部门

安宁市气象局。

七、办理窗口

安宁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地址：安宁市连然街道金晖路1号宁湖大厦裙楼安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综合窗口。

八、办理时限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不包括委托技术部门做报告时间）；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不包括委托检测部门做报告时间）。

咨询查询

安宁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http://zwdt.km.gov.cn/

十、收费标准
　  无。
十一、收费依据

无。
　　十二、特别说明

建设单位应取得气象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核准意见书》，建设工程雷电防护装置方可施工建设。

建设单位应取得气象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雷电防护装置验收意见书》，建设工程雷电防护装置方可投入使用。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申　请　书

申请单位（公章）：                       

申请项目：                               

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项项目情况
	名  称
	

	
	地  址
	

	
	项目简要说明
	建筑单体     栋（座）；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最高建筑高度        米；总占地面积        平方米。

	
	使用性质
	

	建建设单位
	名  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设设计单位


	名  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资质证编号
	
	资质等级
	

	
	资格证编号
	
	联系电话
	

	易燃易爆品、化学危险品情况

	品  名
	数量（吨/每年）

	
	生产
	使用
	储存
	运输
	经营

	
	
	
	
	
	

	
	
	
	
	
	

	
	
	
	
	
	

	
	
	
	
	
	

	
	
	
	
	
	

	
	
	
	
	
	

	
	
	
	
	
	

	
	
	
	
	
	


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

信息表

	建筑物名称
	结构类型

(见说明一)
	层数（层）
	高度(米)
	建筑面     积

(平方米)
	使用类别

(见说明二)
	电源情况

(见说明三)
	土壤情况

(见说明四)
	防雷

图号

	
	
	
	
	
	
	
	
	

	
	
	
	
	
	
	
	
	

	
	
	
	
	
	
	
	
	

	
	
	
	
	
	
	
	
	

	
	
	
	
	
	
	
	
	

	
	
	
	
	
	
	
	
	

	
	
	
	
	
	
	
	
	

	
	
	
	
	
	
	
	
	

	
	
	
	
	
	
	
	
	

	
	
	
	
	
	
	
	
	

	
	
	
	
	
	
	
	
	

	
	
	
	
	
	
	
	
	

	
	
	
	
	
	
	
	
	

	
	
	
	
	
	
	
	
	

	
	
	
	
	
	
	
	
	

	   说
            明
	一、结构类型填写：A、砖木；B、混合；C、钢筋混凝土；D、钢结构
二、使用类别填写：
A1.甲类厂房、仓库  B1.教育、医疗、科研、体育馆  C1.高级综合建筑  D1.一般综合建筑
A2.乙类厂房、仓库  B2.影剧院、会堂、俱乐部、旅游  C2.高层住宅    D2.住宅、公寓
A3.丙类仓库  B3.金融、商业、宾招、娱乐场所  C3.大型厂房、丙类厂房  D3.一般厂房、仓库
A4.油、气罐站（区）、锅炉房 B4.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供气 C4.特殊地形建筑物 D4.其他
三、电源情况填写：A.架空进线   B.自设变配电室   C.埋地进线
四、土壤情况填写：A.岩石    B.坚土      C.普通土      D.软土

备注：此表填写不下时，可自行复印和制作。

	电子信息系统情况

	系统名称
	系统结构及设备配置

	
	

	
	

	
	

	
	

	
	

	
	

	设计简介：

                经办人：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

申  请  书
申请单位（公章）：                       
申请项目：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核准意见书》编号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编号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建

设

单

建
设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设

计

单

设
计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质证编号
	
	资质等级
	

	施

工

单

施
工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资质证编号
	
	资质等级
	

	
	资格证编号
	

	
	现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项目概况


	防雷类别
	

	
	
	

	
	
	

	
	建筑单体          栋（座）；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最高建筑高度

              米；总占地面积             平方米。



	送审材料：

1.《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申请书》；
2.《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

3.《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核准意见书》复印件1份；

	建设单位（公章）：
（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公章）：

（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公章）：

（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审批表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气象主管机构（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办理结果：

                             经办人：                年   月   日




